
 

【01】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

之標準作業程序 

 

壹、目的 

為維護原住民生計，達成原住民保留地之政策目的，將土地歸還原住民取得

所有權。 

貳、相關法令及規定 

一、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 

二、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2 項及

第 3 項。 

三、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 2 點。 

四、解釋函令［如屬設定他項權利相關函釋，提供參閱］ 

（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96 年 8 月 8 日原民地字第 0960035103 號函。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96 年 12 月 11 日原民地字第 0960051797 號函。 

（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98 年 4 月 29 日原民地字第 0980019732 號函。 

（四）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 年 3 月 24 日原民土字第 1050014768 號函。 

（五）內政部 89 年 7 月 11 日台（89）內地字第 8909159 號函。 

（六）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99 年 9 月 20 日原民地字第 09900445072 號函。 

（七）原住民族委員會 104 年 3 月 13 日原民土字第 1040011701 號函。 

（八）原住民族委員會 104 年 5 月 19 日原民土字第 1040027524 號函。 

（九）法務部 104 年 3 月 19 日法律字第 10403503020 號函。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4 年 5 月 19 日原民土字第 1040028191 號函轉) 

（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96 年 11 月 12 日原民地字第 0960045222 號函。 

（十一）原住民族委員會 104 年 9 月 17 日原民土字第 1040051948 號函。 

（十二）內政部 87 年 6 月 3 日台（87）內地字第 8706038 號函。 

（十三）內政部 87 年 7 月 7 日台（87）內地字第 8705389 號函。 

（十四）內政部 91 年 8 月 27 日台（91）內地字第 0910011148 號函。 

參、申請人應附表單證件 

一、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申請書。【附件：所-1】。 

二、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三、地籍圖謄本並標示使用位置（申請整筆土地，免附）。 

四、使用分區證明書（非都市計畫土地，免附）。 

五、具傳統淵源之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六、委託代理人代為申請者，應附具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 



 

肆、機關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件資料 

一、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審查表。【附件：所-2】 

二、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三、山地保留地使用清冊、土地歸戶表證明或相關可資證明土地清冊所登載

之資料（影本）。 

四、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會勘紀錄表。 

五、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審查清冊。 

六、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土審會）之會議紀錄、簽

到表。 

七、所有權移轉清冊。 

八、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書（含登記清冊）。 

伍、作業內容 

一、流程圖：如後附。 

二、流程說明：如後附。 

陸、備註 

所附文件如為影本，均應切結「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

任」，並核章。 



 

【01】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

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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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

之流程說明 

作業

階段 

作業 

流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

期限 

受 

理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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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出

申請 
由公所受理原住民申請。 

1 

天 
2.收件

分文 

一、登記桌收文、創號、貼條碼，並分文承辦人簽收。 

二、承辦人依申請書【附件：所-1】於原住民族土地網際

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登錄申請案件。 

審 

查 

階 

段 

3.公所

初審 

一、申請人應附表單證件如下： 

（一）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申請

書。【附件：所-1】 

備註：應切結申請人未與他人有土地權利糾紛，

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二）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需由申

請人切結用印。 

（三）地籍圖謄本並標示使用位置（申請整筆土地，免

附）。 

（四）使用分區證明書（非都市計畫土地，免附）。 

（五）具傳統淵源之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六）委託代理人代為申請者，應附具委託書及代理人身

分證明文件。 

二、審查應注意事項如下：【附件：所-2】 

（一）申請人應具「原住民」身分。 

（二）申請人是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施行（79年 3月 26日）

前使用迄今。 

(1)按土地所轄公所留存之山地保留地使用清

冊、土地歸戶表證明或相關可資證明土地清冊

所登載之資料認定－原始清冊之使用人〔含三

親等］或繼承人。 

(2)增劃編之原住民保留地，按行政院核定增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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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保留地清冊認定。 

2.於原住民保留地內有原有自住房屋，其面積以建

築物及其附屬設施實際使用者為準。 

(1)「原有自住房屋」單指建物存在之時間點，與

建物之所有人是否為建物起造人無關，且解釋

為「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施行前」已存

在之建物，建物所有人得申請取得所有權。 

(2)按下列資料之一認定為 79年 3月 26日前使

用：   

  （1）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2）門牌編釘證明。 

  （3）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繳納水費證明。 

  （5）繳納電費證明。 

  （6）其他足資證明之證明文件。 

（三）申請人與土地現使用人是否符合，且無糾紛情事。 

（四）申請地段地號、面積是否與申請人使用情形符合。 

（五）申請面積不得超過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0條規定。 

（六）非屬土地法第 14條及水利法第 83條規定不得私有

之土地。 

     備註：但原住民申請經公產管理機關同意配合提供

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者、已奉核定增、劃編為

原住民保留地者，應排除劃入不得私有土地範圍。 

（內政部 106年 2月 22日台內地字第 1060402813

號函送「土地法第 14條第 1項各款規定不得私有

土地劃定原則」、原民會 106 年 5 月 4 日原民土

字第 1060027772號函） 

（七）採地權地用分流原則辦理。申請人違反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者（例如超限利用），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區域計畫法等

規定處理，不影響申請人取得所有權。（原民會

96年 8月 8日原民地字第 0960035103號函示、104



 

年 3月 13日原民土字第 1040011701號函示意旨參

照） 

三、初審結果： 

（一）符合者，進行實地調查。 

（二）不符合者，補正或駁回。 

4.實地 

調查 

 

一、通知申請人辦理會勘。 

二、會勘時如發現非整筆使用或查有公共設施（如道路）

待分割，應續辦分割。 

三、實地調查需製作會勘紀錄表，並將土地使用現況及照

片登錄至原住民族土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

（含會勘紀錄表掃瞄檔）。 

四、調查結果： 

（一）符合者，送土審會審查。 

（二）不符合者，補正或駁回。 

5.土審

會審

查  

一、召開土審會審查應備資料： 

（一）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審查清冊。 

（二）審查表。 

（三）會勘紀錄表。 

二、土審會審查後應製作土審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土

審會會議紀錄陳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 

三、審查結果： 

（一）無意見者，辦理公告。 

（二）有審查建議者，應於會議紀錄中加註理由，補正或

駁回。 

6.申請

人補

正 

公所初審、實地調查不符合者，或土審會有審查建議者，

通知 15 日內補正，除有特殊原因，補正以 1 次為原則。 

7.公告 一、 公所及土審會審查完竣後，應將擬取得土地所有權

名單（含地段、地號、面積、姓名〔例如以王○明

方式填載］）公告 30 日（始日不起算，含例假日

及國定假日，最後一日遇假日者順延至下一個工作

日），公告期間內權利關係人如有異議，得向該管



 

公所以書面提出，並應附具證明文件。但土地係經

增編、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者，得免經公告 30 日

之程序。 

二、 應公告於機關所在地公佈欄（並含公所網站）及現

地，並函請各村（里）辦公處於公佈欄公告。 

三、 公告期間內權利關係人如有異議，公所得重新辦理

初審、邀集相關人員辦理會勘及送土審會審查等，

於釐清後續處公告作業。 

四、 土地權利關係人間就申請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應

駁回申請，申請人並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或以訴訟

外紛爭解決機制處理。 

8.直轄

市、縣

（市）

政府

審查 

一、公告期滿無人異議，陳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

及副知申請人，並應檢送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審查表。 

（三）審查清冊。 

（四）所有權移轉清冊。 

（五）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書件（含登記清冊）。 

（六）會勘紀錄表。 

（七）土地所轄公所留存之山地保留地使用清冊、土地歸

戶表證明或相關可資證明土地清冊所登載之資料，或

原有自住房屋所有權人相關證明文件。 

（八）土審會會議紀錄、簽到表。 

（九）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二、審查結果： 

（一）符合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 

（二）不符合者，退回公所補正或駁回。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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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階 

段 

9.  

直轄

市、縣

（市）

政府

核定 

審查結果函復公所，由公所函知申請人： 

一、 符合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並函復公所。

由公所函知申請人核定結果。 

二、 不符合者，由公所通知駁回或補正。 
60 

天 



 

10. 

地所

登記 

直轄市、縣（市）政府檢附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書件，用

印後函送所轄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請地所

完成登記後函知公所並請公所領狀，及副知該府。 

11. 

發放

權狀 

公所接獲地政事務所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公文，通知申請

人至公所領取土地所有權狀。 

12. 

結案 

一、承辦人於原住民族土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登

錄所有權移轉登記、駁回等結案事宜。 

二、由登記桌辦理後續歸檔事宜。 

 



 

○○縣○○鄉辦理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申請書                       

申請項目 

移轉所有權： 

  79 年 3 月 26 日前已使用迄今。 

  地上有原有自住房屋。（79 年 3 月 26 日前已 

     存在之建物，由「建物所有人」申請） 

申請 

日期 
 

申 請 人  
身分證

字  號 
 

連絡

電話 
 

戶 籍 地  

通 訊 處 同戶籍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 理 人  
身分證

字號 
 

連絡

電話 
 

通 訊 處  

土  地  標  示 申 請 移 轉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m
2
） 面積（m

2
） 用途 

       

       

       

申請人應逐項確認下列事項，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1、申請土地是否確實為申請人自民國 79 年 3 月 26 日前使用迄今？是 否

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填否，而土地為家族之人使用，請敘明情形，例如：

父親○○○自民國 70 年使用至 100 年，後因父親年邁交由本人接續使用至今。） 

2、申請人未與他人有土地權利糾紛？是  否  

3、申請人是否「未」曾申請其他原住民保留地設定耕作權、農育權或地上權，

經取得他項權利或所有權？是  否（曾申請之土地：_____段_____地

號） 

 

申請人應檢附資料： 

1、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__份，影本應切結與正本相符。 

2、地籍圖謄本__份，並標示使用位置（整筆申請免附）。 

3、使用分區證明書（非都市計畫土地，免附） 

4、具傳統淵源之證明文件__份（無則免附）。 

5、委託代理人代為申請者，應附具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 

6、其他：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所-1 



 

 

○○縣○○鄉辦理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審查表           

申請項目 

移轉所有權： 

  79 年 3 月 26 日前已使用迄今。 

  地上有原有自住房屋。（79 年 3 月 26 日前已 

    存在之建物，由建物所有人申請） 

申請日期  

申 請 人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戶 籍 地  

通 訊 處 同戶籍地  

代 理 人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通 訊 處  

土地標示 申請移轉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m
2） 面積（m

2） 用途 

       

       

       

公所調查、實地會勘及審查意見： 

土地利用概況 是否已設

定他項權

利登記或

出租 

是否為公共

設施用地 地段、地號 
原始清冊

使用人 

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 

地上物

情  形 

     
是 

否 

是 

否 

       

初 

審 

意 

見 

1、申請人應具「原住民」身分。是否 

2、申請人是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是否 

    (1)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施行前已使用迄今。（按土地所轄公所留存之山地保

留地使用清冊、土地歸戶表證明或相關可資證明土地清冊所登載之資料認定－原始

清冊之使用人、三親等或繼承人。） 

    (2)於國有原住民保留地內有原有自住房屋。（「原有自住房屋」單指建物存在之時間

點，與建物之所有人是否為建物起造人無關，且解釋為「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施行前」已存在之建物，建物所有人得申請取得所有權。） 

3、申請人與土地現使用人是否符合，且無糾紛情事。是否 

4、申請地段地號、面積是否與申請人使用情形符合。是否 

5、申請面積未超過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是否（超額面積：

_________m
2） 

6、非屬土地法第 14 條及水利法第 83 條規定不得私有之土地。是否 

7、其他：無 

 

所-2 



 

 

8、附件：（1）申請書__份、（2）戶籍資料__份、（3）土地登記謄本__份、（4）地籍

圖__份、（5）會勘紀錄（含照片）__份、（6）原始使用清冊資料__份、（7）原有自

住房屋所有人證明文件__份、（8）其他資料：___________。 

本件是否符合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7 條相關規定。是 否 

承辦人： 

 

課長： 秘書： 鄉（鎮、市、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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